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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選舉委員會第 88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16 時 30 分 

地點：本會 4 樓會議室 

主席：林委員敏澤                               紀錄：陳幼靜 

出席人員：吳委員尊仁、方委員春意、李委員寬治、黃委員奕凱、梁

委員憲忠、李委員亭萱、陳委員三思、黃委員順天、李委

員富貴、李委員玲玲、楊委員敏郎 

列席人員：孫召集人立展、曹總幹事桓榮(請假)、陳副總幹事寶德、

廖副總幹事財保、李組長錫冰、唐組長敏慧、謝主任保釧、

李主任雅薪、李主任金福、趙專員建智 

 

報告事項： 

一、確認第 87 次委員會議紀錄。 

決  定：確認。 

二、第 87 次委員會議決定事項執行情形，報請公鑒。 

決  定：洽悉。 

三、各組室報告 

第 1 案：檢陳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

法委員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1 份，報請公鑒。 

說  明： 

一、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8 年 3 月 21 日中選務字第 1083150129

號函辦理。 

二、本程序表重要選務日期摘錄如下： 

（一）108 年 9 月 12 日 發布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告及發布在

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申請

返國行使總 統、副總統選舉權登記

公告。 

（二）108 年 9 月 12 日至 

12 月 2 日 

受理申請總統、副總統選舉返國行使

選舉權選舉人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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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8 年 9 月 13 日至 

9 月 17 日 

受理申請為總統、副總統選舉被連

署人。 

（四）108 年 9 月 18 日 公告總統、副總統選舉被連署人。 

（五）108 年 9 月 19 日至 

11 月 2 日 

（六）108 年 11 月 8 日 

受理總統、副總統選舉連署書件。 

 

發布立法委員選舉公告。 

（七）108 年 11 月 13 日 

      前 

公告總統、副總統選舉連署結果。 

（八）108 年 11 月 14 日 公告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

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 

（九）108 年 11 月 18 日 

至 11 月 22 日 

受理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

候選人登記之申請。 

（十）108 年 12 月 3 日前 審定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名

單，並通知抽籤。 

（十一）108 年 12 月 9 日 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抽籤決定

號次。 

（十二）108 年 12 月 13 日 公告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名單。 

（十三）108 年 12 月 14 日 

至 109 年 1 月 10 日 

（十四）108 年 12 月 18 日 

 

 

 

（十五）108 年 12 月 31 日 

（十六）109 年 1 月 1 日 

至 1 月 10 日 

辦理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電視

政見發表會。 

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

抽籤決定號次、全國不分區及僑居

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名單

公告之政黨號次抽籤。 

公告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名單。 

辦理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公辦政見

發表會等。 

（十七）109 年 1 月 11 日 投票開票。 

（十八）109 年 1 月 17 日前 公告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當選

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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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109 年 1 月 23 日前 致送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當選

證書。 

決  定：洽悉。 

討論事項： 

第 1 案：檢陳「公告高雄市第 3 屆路竹區後鄉里里長補選候選人名單

與競選活動期間之起、止日期及每日競選活動之起、止時間」

1 份，提請追認。 

說  明： 

   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4 款、第 40 條第 1 項

第 3 款、第 2 項，細則第 22 條第 4 款、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

辦理。。 

   二、本公告經簽奉主任委員核定後於 108 年 4 月 14 日高市選一字

第 1083150103 號發布，並函送區公所依公告日期張貼及陳報

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 

辦  法：擬請同意追認。 

決  議：同意追認。 

 

第 2 案：檢具本市第 3 屆路竹區後鄉里里長補選結果清冊、當選人名

單及選舉概況表各一種，如附件，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辦理。 

    二、本次路竹區後鄉里里長補選，經於 108 年 4 月 20 日投票完畢，

經開票統計結果，候選人得票數為：1 號金宜頵 432 票、2 號

蘇智源 219 票。投票率為 63.15％。 

辦  法：俟審議通過後，依法於投票日後 7 日內（本次訂於 4 月 26

日）公告當選人名單，並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及函請高

雄市政府查照。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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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案：擬具「公告高雄市第 3 屆路竹區後鄉里里長補選當選人名單

(稿)」乙種，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6 款，同法施行細

則第 22 條第 4 款規定辦理。 

    二、高雄市第 3 屆路竹區後鄉里里長補選定於 108 年 4 月 26 日公

告當選人名單。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規定於 108 年 4 月 26 日公告當選人名單。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4 案：民眾反映 TVBS 新聞台播送之「1500整點新聞」及相關時段

報導內容偏頗及該新聞台未盡平衡報導，涉違反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20 日中選法字第

1070002885 號等函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14日

通傳內容決字第 10700598130號等函辦理（如附件 1、3）。 

二、民眾指稱 TVBS 新聞台於 107 年 11 月 14 日下午 15 點時，開

始報導韓國瑜至佛光山的新聞，將其政見白皮書每一點都唸

一次，又播放網路直播影片，接著報導花絮，又繼續韓國瑜

直播片段。下一條新聞又是「韓國瑜和盧秀燕侯友宜要在台

中同框」相關新聞，「TVBS台從 15：00左右開始報導國民黨

高雄市長參選人的新聞直到 15：24 結束…難道沒有偏頗

嗎？」另一民眾指稱 107 年 11 月 14 日側錄該台共 6 時 1 分

50秒（08：58-14：59），其中「對於韓國瑜正面的新聞（包

括對陳其邁負面），共 1時 59分 19秒。同年 11月 15日側錄

該台共 6時 1分 50秒（14：54-20：55），其中「對於韓國瑜

正面的新聞（包括對陳其邁負面），共 1時 35分 39秒（如附

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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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該新聞台於 108年 1月 10日函提之陳述意見（本會 108年

1月 16日收文，如附件 5）摘略如下： 

(一) 11 月 14 日因韓國瑜先生至佛光山與星雲法師會面，當日

晚上於岡山舉辦造勢活動，受到所有媒體關注與報導，基

於時效性，故連續排播相關報導。而民眾反映本公司播報

陳其邁先生為負面報導之指控絕非事實，14 日、15 日報

導內容皆為陳其邁先生拜票掃街及其妻子站台輔選、造勢

活動之實況。 

(二) 新聞報導之本質，本具有隨時間流動、事件發生而有不同

報導重點之特性，每一日之報導重點當會隨著當日時間變

動及當日新聞事件之發生而有不同，不得一概而論，不得

摘節某幾日之新聞內容即論定是否偏頗或不公。 

(三) 新聞自由之真諦，即為尊重編輯室自主，報導角度之選

擇、新聞素材之取捨，屬新聞自由最重要之一環，不得因

報導內容不符某人或某部分人之期待，而認有違失。 

四、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廣播電視事業

從事選舉或罷免相關議題之論政、新聞報導或邀請候選人、

提議人之領銜人或被罷免人參加節目，應為公正、公平之處

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違者，依同法第 110

條第 2 項規定，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 

五、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5 次會議決議：按新聞報導之本質，

本即因時間流動、事件發生、社會關注及大眾興趣等新聞價

值，而有不同切入觀點及報導重點，其中亦涉新聞自律之他

機關權管範疇，另新聞媒體對於每一位登記參選之候選人，

是否均需分配相同之報導時間，又其報導時間比例係以特定

時段抑或選舉活動全程期間為衡量基礎，法無明文。基此，

本案 TVBS 新聞台之相關報導，無法確證構成違反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有關廣播電視事業從事選舉新聞報導應為公正、

公平處理之規定，建議不予處罰，並提委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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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不予處罰。 

 

第 5案：民眾反映三立新聞台「新台灣加油」等節目內容影響選舉，

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條第 3項規定一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年 11月 26日中選法字第

1070003047號等函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7年 11月 22

日通傳內容決字第 10700601070號等函辦理（如附件 1、3、

5、7、9、11、13、15、17、19、21、23、25、27）。 

二、 10數位民眾指稱三立新聞台涉違反規定之報導內容摘要分

列如下： 

（一）107年 11月 14日 20時至 23時：22點 23分 11秒廖筱 

     君主持的節目，將韓國瑜造勢活動畫面換成黃安照片， 

     並打上相關文字，影響選舉。來賓楊憲宏「支持韓國瑜 

     就像是吃迷幻藥一樣」涉及詆毀（如附件 2、4）。 

       （二）同年月 15日 18時至 20時：2小時內高達 96分鐘都是 

             陳其邁，不符比例（如附件 14）。 

       （三）同年月 17日 12時至 14時：大部分是陳其邁和綠營新 

             聞，藍營都是負面，有違公平（如附件 12）。 

       （四）同年月 17日 1 8時至 20時：報導國民黨或其他政黨之 

             言論都非常負面，民進黨新聞都是在稱讚、表揚，落差 

             很大（如附件 12）。 

       （五）同年月 18日 12時至 14時：1小時內有 43分鐘是陳其 

             邁和綠營新聞（如附件 10）。 

       （六）同年月 18日 18時至 20時：2小時的新聞都是報導陳 

             其邁競選晚會的新聞，在新聞時段用來轉播候選人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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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活動，為候選人宣傳，有失公平（如附件 16）。 

       （七）同年月 19日 20時至 22時：候選人公開辯論，跑馬燈 

             一面倒向對陳其邁有利的描述（如附件 8）。 

（八） 同年月 20日 9時至 10時：立場不中立（如附件 6）。 

       （九）同年月 22日 10時至 11時：早間 10：05：19新聞時段， 

             利用跑馬燈號召苓雅新興前金的選民，集票民進黨市議 

             員參選人蔡鴻瑋，直接幫助民進黨候選人宣傳，影響選 

             民（如附件 24）。 

       （十）同年月 23日 20時至 24時（新台灣加油 LIVE）：依規 

             定 14日至 24日投票截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發布候選 

             人或選舉民調。競選活動到投票前一天晚上 10時截 

             止，投票日當天不能有任何競、助選活動（如附件 18）。 

       （十一）同年月 23日 18時至 19時：對候選人不公，某些時 

               間長，有些時間很短（如附件 20）。 

       （十二）同年月 23日 17時 50分至 18時 50分：都是報導陳 

               其邁，看不到韓國瑜，藍綠比例是 2.2％：97.8％， 

               完全不符合衛星廣播電視法 27條及公職人員選罷法 

               49條規定（如附件 26）。 

       （十三）同年月 23日 16時至 22時：1600、1700、1900、2100 

               ，4個小時都在報導陳其邁的新聞，明顯為特定候選 

               人宣傳（如附件 28）。 

       （十四）同年月 18日 22時（鄭知道了）：10點 20分前後跑 

               馬燈字幕：”唱夜襲”韓粉在捷運站公然散播 11月 

                24日之選舉，民進黨會作票?驚悚之惡言，將挑起 

                開票夜之動亂？（如附件 22） 

三、 依三立新聞台 108年 1月 15日函提之陳述意見（本會 108

年 1月 18日收文，如附件 29）摘略如下： 

(一) 聽眾檢舉內容，有漫事指摘而未確切敘明原因事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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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新聞報導播送之時間與標題，稱本公司製播之新聞

及評論違法，卻未具體指出各該新聞報導之內容有何不

公平、不公正之處。 

(二) 候選人韓國瑜先生網路聲量之大，造成選戰期間「韓流」

現象，就此高度新聞性議題，本公司作為大眾博播媒

體，怎可能不給予相當比例之新聞播報時間與選舉議題

之討論，僅以特定時段新聞報，率指本公司於選舉期間

製播之論政節目或新聞報導有不公平、不公正情事，實

屬無稽。 

(三) 選舉議題之論政或新聞報導，本就有不同切入觀點，本

公司服膺衛星廣播電視法之規範，自應平衡報導，提供

多元意見與資訊予視聽眾，而為公共事務之討論。視聽

眾濫行檢舉，非社稷之幸。 

四、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條第 3項規定：「廣播電視事業

從事選舉或罷免相關議題之論政、新聞報導或邀請候選人、

提議人之領銜人或被罷免人參加節目，應為公正、公平之處

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違者，依同法第 110

條第 2項規定，處新臺幣 20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鍰。 

五、 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5次會議決議：按新聞報導之本

質，本即因時間流動、事件發生、社會關注及大眾興趣等新

聞價值，而有不同切入觀點及報導重點，其中亦涉新聞自律

之他機關權管範疇，另新聞媒體對於每一位登記參選之候選

人，是否均需分配相同之報導時間，又其報導時間比例係以

特定時段抑或選舉活動全程期間為衡量基礎，法無明文。基

此，本案三立新聞台之相關報導，無法確證構成違反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有關廣播電視事業從事選舉新聞報導應為公

正、公平處理之規定，建議不予處罰，並提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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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案內三立新聞台及三立財經台（SET iNEWS）之相關報導，

無法確證構成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爰依監察小

組會議決議通過，不予處罰。 

 

第 6 案：民眾反映中天新聞台若干時段節目內容報導特定候選人之新

聞時間過長，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

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20 日中選法字第

1070002885 號等函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15 日

通傳內容決字第 10700599260 號等函辦理（如附件 1、3、5、

7、9）。 

二、民眾指稱中天新聞台涉違反規定之報導內容摘要如下： 

(一) 107 年 11 月 14 日 8 時至 14 時：約 4 個小時的時段，報

導韓國瑜的新聞高達約 191 分鐘，四分之三的新聞報導

都在談韓國瑜，毫無公平公正可言（如附件 2）。 

(二) 同年月 15 日 8 時至 14 時：5 小時 16 分內，韓國瑜正面

新聞達 3 小時 53 分（包含對陳其邁負面），五分之四的

時間都在報導特定候選人，是否淪為宣傳筒（如附件 4）？ 

(三) 同年月 15 日 16 時至 20 時：3 小時 59 分內，韓國瑜正

面新聞高達 2 小時 10 分（包含對陳其邁負面），有失公

允；17 時至 19 時 47 則新聞中，有 35 則和特定候選人

有關（如附件 4-1、4-2）。 

(四) 同年月 21 日 11 時至 12 時：所有新聞都在播報韓國瑜，

過度偏頗（如附件 6）。 

(五) 同年月 21 日 17 時至 19 時：韓國瑜新聞比例為 52.3％、

陳其邁僅有 2.6％（如附件 10）。 

(六) 同年月 23 日 18 時至 19 時：新聞報導對候選人不公，某

些候選人時間長，有些時間很短（如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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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中天新聞台 108年 1月 9日函提之陳述意見（本會 108年

1月 16日收文，如附件 11）摘略如下： 

 (一) 107 年 11 月 14 日 8 時至 14 時：申訴內容所列 27則新

聞中，經查計有 8則包括陳其邁及其妻子之選舉新聞，

以及高雄當地綜合選情新聞，非單一候選人韓國瑜之新

聞報導。且高雄市長選舉全國矚目，候選人韓國瑜引起

許多新聞話題討論與民眾興趣，本公司係在符合新聞自

律規範及相關法令原則下，依新聞價值特性予以製播。 

(二) 同年月 15 日 8 時至 14 時及 16 時至 20 時：當天 146 則

新聞中，包括國際新聞 34 則、育樂新聞 5則、社會新

聞 9則、財經生活新聞 24則、其餘是臺灣各地選舉議

題。選舉新聞係就各地候選人的活動、證件或民眾關

心的焦點話題，做「議題式」採訪報導，並非做候選

人的個人報導。 

(三) 同年月 21 日 11 時至 12 時及 17 時至 19 時：經查有 33

則新聞內容與申訴內容所指有異，包括陳其邁及其妻

子之選舉新聞、臺北市和臺中市選舉新聞、選務有關

新聞，以及各種選舉議題新聞報導，非僅韓國瑜之新

聞報導。 

(四) 同年月 23 日 18 時至 19 時：包括韓國瑜與陳其邁掃街

選舉新聞，並針對各政黨候選人選前最新活動，提供

最新資訊給社會大眾。 

(五) 新聞自由乃憲法所揭櫫並受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本公

司就新聞內容之製播，著力於提供具有新聞價值之多

元資訊，滿足人民知的權利，新聞內容無差別待遇，

更無違反相關規定。 

 四、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廣播電視事業

從事選舉或罷免相關議題之論政、新聞報導或邀請候選人、

提議人之領銜人或被罷免人參加節目，應為公正、公平之處

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違者，依同法第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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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2 項規定，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 

 五、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5 次會議決議：按新聞報導之本質，

本即因時間流動、事件發生、社會關注及大眾興趣等新聞價

值，而有不同切入觀點及報導重點，其中亦涉新聞自律之他

機關權管範疇，另新聞媒體對於每一位登記參選之候選人，

是否均需分配相同之報導時間，又其報導時間比例係以特定

時段抑或選舉活動全程期間為衡量基礎，法無明文。基此，

本案中天新聞台之相關報導，無法確證構成違反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有關廣播電視事業從事選舉新聞報導應為公正、公

平處理之規定，建議不予處罰，並提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不予處罰。 

 

第 7 案：民眾反映中視新聞報導時間長短不一，對候選人不公，涉違

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6 日中選法字第

1070003137 號函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28 日

通傳內容決字第 10700620000 號函辦理（如附件 1）。 

二、 民眾指稱中視 107 年 11 月 23 日 1800 至 1900 新聞報導對候

選人不公，某些候選人時間長，有些時間很短（如附件 2）。 

三、 依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 1月 8日函提之陳述意

見（本會 108年 1月 16日收文，如附件 3）摘略如下： 

（一） 系爭新聞播出節目為「即時新聞選前之夜特報」，此次

選舉過程中，高雄市長選舉全國矚目，韓國瑜先生屬新

興政治人物，引起大多數民眾之興趣，本公司基於媒體

應提供民眾「知的權利」之社會責任，在符合新聞自律

規範及相關法令原則下製播相關新聞。 

（二） 系爭新聞報導內容 50 分鐘內容包括韓國瑜、陳其邁、

林佳龍、盧秀燕等候選人掃街選舉新聞，並以選前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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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聞為基礎，揭露許多與社會大眾息息相關之新聞

資訊，另同時報導了國際新聞及社會新聞，未有全程轉

播候選人造勢活動之情事，並無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四、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廣播電視事

業從事選舉或罷免相關議題之論政、新聞報導或邀請候選

人、提議人之領銜人或被罷免人參加節目，應為公正、公平

之處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違者，依同法第

110 條第 2 項規定，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

鍰。 

五、 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5 次會議決議：按新聞報導之本

質，本即因時間流動、事件發生、社會關注及大眾興趣等新

聞價值，而有不同切入觀點及報導重點，其中亦涉新聞自律

之他機關權管範疇，另新聞媒體對於每一位登記參選之候選

人，是否均需分配相同之報導時間，又其報導時間比例係以

特定時段抑或選舉活動全程期間為衡量基礎，法無明文。基

此，本案中視新聞之相關報導，無法確證構成違反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有關廣播電視事業從事選舉新聞報導應為公

正、公平處理之規定，建議不予處罰，並提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不予處罰。 

 

第 8 案：民眾反映民視新聞台所播選舉新聞不公平，涉違反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13 日中選法字第

1070003339 號函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7 日通

傳內容決字第 10700643060 號函辦理（如附件 1）。 

二、 民眾指稱民視 107 年 11 月 23 日 17：50-19：50 都是報導陳

其邁，看不到韓國瑜，藍綠比例是 1.2％：98.8％，完全失

去公平報導原則，不符合衛星廣播電視法 27 條及公職人員

選罷法 49 條規定（如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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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 1月 8日函提之陳述意

見（本會 108年 1月 11日收文，如附件 3）摘略如下： 

（一） 17 時 45 分至 18 時 30 分「民視晚間新聞搶先報」

報導比例（單則報導時數/實際播出總時數）：非選

戰議題類 37.95％，選戰議題類 62.05（藍 30.16％、

綠 27.06％、無黨籍 4.83％）。 

（二） 18時 30分至 19時 55分「民視晚間新聞」：非選戰

議題類 50.79％，選戰議題類 49.21（藍 16.83％、

綠 29.34％、無黨籍 3.04％）。 

（三） 本公司有報導無黨籍候選人及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

瑜，民眾投訴並非屬實。 

（四） 本公司報導藍綠比例並非「1.2％：98.8％」。 

（五） 本公司報導追求多元文化價值，不僅提供選戰議題

報導，更關注許多非選戰議題新聞。報導符合公平、

公正原則，並未違反規定。 

四、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廣播電視事

業從事選舉或罷免相關議題之論政、新聞報導或邀請候選

人、提議人之領銜人或被罷免人參加節目，應為公正、公平

之處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違者，依同法第

110 條第 2 項規定，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

鍰。 

五、 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5 次會議決議：按新聞報導之本

質，本即因時間流動、事件發生、社會關注及大眾興趣等新

聞價值，而有不同切入觀點及報導重點，其中亦涉新聞自律

之他機關權管範疇，另新聞媒體對於每一位登記參選之候選

人，是否均需分配相同之報導時間，又其報導時間比例係以

特定時段抑或選舉活動全程期間為衡量基礎，法無明文。基

此，本案民視新聞台之相關報導，無法確證構成違反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有關廣播電視事業從事選舉新聞報導應為公

正、公平處理之規定，建議不予處罰，並提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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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不予處罰。 

 

第 9 案：民眾反映年代新聞台「1900 年代晚報」未盡平衡報導之責，

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一案，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28 日中選法字第

1070003044 號函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22 日

通傳內容決字第 10700602560 號函辦理（如附件 1）。 

二、 民眾指稱年代新聞台於 107 年 11 月 15 日 19 時 20 分左右報

導韓國瑜鼓勵公務人員「能撈就撈、能混就混」未經查證且

字幕後面沒有使用問號，顯然認定韓國瑜鼓勵公務人員能撈

就撈、能混就混，是不實報導，亦未找韓國瑜進行平衡報導，

違反客觀中立的媒體義務和倫理（如附件 2）。 

三、 依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 1月 11日函提之陳述

意見（本會 108年 1月 15日收文，如附件 3）摘略如下： 

(一) 系爭新聞係以韓國瑜先生就軍公教法案應審慎評估不

宜貿然立法通過為基礎之報導，已透過主播及旁白口

述忠實呈現韓國瑜先生對此案之擔憂，完整呈現前言

後語，並非未經查證或扭曲原意。 

(二) 民眾認為系爭新聞字幕未以疑問方式呈現，係因新聞報

導標題字幕僅為輔助方式，常礙於字數限制進行調

整，並無違規使用插播式字幕之規定，亦未違反客觀

中立義務與倫理。 

四、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廣播電視事業

從事選舉或罷免相關議題之論政、新聞報導或邀請候選人、

提議人之領銜人或被罷免人參加節目，應為公正、公平之處

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違者，依同法第 110

條第 2 項規定，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 

五、 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5 次會議決議：按新聞報導之本

質，本即因時間流動、事件發生、社會關注及大眾興趣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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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價值，而有不同切入觀點及報導重點，其中亦涉新聞自律

之他機關權管範疇，另新聞媒體對於每一位登記參選之候選

人，是否均需分配相同之報導時間，又其報導時間比例係以

特定時段抑或選舉活動全程期間為衡量基礎，法無明文。基

此，本案年代新聞台之相關報導，無法確證構成違反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有關廣播電視事業從事選舉新聞報導應為公

正、公平處理之規定，建議不予處罰，並提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本案系爭新聞報導內容，核有透過主播及旁白呈現報導對象

發言情境之平衡報導，無法確證構成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有關廣播電視事業從事選舉新聞報導應為公正、公平處理

之規定，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不予處罰。 

 

第10案：民眾檢舉 Ptt 網友 bluebugi(布魯布吉) 在 Ptt 政黑板拉票，涉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30 日中選法字第

1070031696 號函轉民眾檢舉案件辦理（如附件 1）。 

二、 民眾檢舉資料顯示 107 年 11 月 24 日 5 時 53 分 bluebugi 於

Ptt 以「心疼子瑜 別做出會讓黃安好爽的選擇」標題留言：

「疼惜子瑜的淚水 看看黃安的嘴臉……還有強國人的嘴

臉……請大家千萬不要讓黃安再一次爽到」（如附件 2）。

經批踢踢實業坊 108 年 3 月 7 日復函已提供上開使用者 IP

位置（如附件 3）。 

三、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

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違反者，依同法

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

罰鍰。 

四、 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5 次會議決議：本案經查並未構成

對特定候選人助選之情事，尚無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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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條第 2 款規定，建議不予處罰，並提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不予處罰。 

 

第11案：民眾檢舉 Ptt 網友 ggyy9854 超過 12 點用 ptt 拉票，涉違反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29 日中選法字第

1070031591 號函轉民眾檢舉案件辦理（如附件 1）。 

二、 民眾檢舉資料顯示 107 年 11 月 24 日 0 時 38 分 ggyy9854

於 Ptt 留言：「開了四小時的車就是為了多加兩張票……可

惜來不及衝去夢時代了，只好明天陪開票了」，並貼有顯示

韓國瑜資料之選舉公報截圖（如附件 2）。經批踢踢實業坊

108 年 3 月 7 日復函已提供上開使用者 IP 位置（如附件 3）。 

三、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

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違反者，依同法

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

罰鍰。 

四、 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5 次會議決議：本案被檢舉人所為

之個人意見陳述，並未構成對特定候選人助選之情事，尚無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建議不予處

罰，並提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不予處罰。 

 

第 12 案：民眾檢舉 Ptt 網友 maxxis4735 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6 日中選法字第

1070032106 號函轉民眾檢舉案件辦理（如附件 1）。 

二、 民眾檢舉資料顯示 107 年 11 月 24 日 15 時 56 分 maxxis4735



 17 

於 Ptt 留言：「1124滅韓粉」（如附件 2）。經批踢踢實業

坊 108 年 3 月 7 日復函已提供上開使用者 IP 位置（如附件

3）。 

三、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

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違反者，依同法

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

罰鍰。 

四、 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5 次會議決議：本案被檢舉人所為

之個人意見陳述，並未構成對特定候選人助選之情事，尚無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建議不予處

罰，並提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不予處罰。 

 

第13案：民眾檢舉 Ptt 網友 sfsm 在 Ptt 政黑板帶不利風向一案，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4 日中選法字第

1070031905 號函轉民眾檢舉案件辦理（如附件 1）。 

二、 民眾檢舉資料顯示 107 年 11 月 24 日 16 時 31 分 sfsm 於 Ptt

留言：「如果民進黨輸掉高雄，首先玩完的陳菊，因為她必

須要當蔡英文的坦…二來她是高雄前市長，也確實要負起政

治責任。那蔡英文就能逃過一劫? 不會，蔡英文也會受到重

創，民進黨內派系眾多並非鐵板一塊，蔡英文大多仰賴陳菊

底下的派系力量…所以陳菊一倒，蔡英文就會跛腳，不只是

在野黨，連民進黨內部也會施壓」（如附件 2）。經批踢踢

實業坊 108 年 3 月 7 日復函已提供上開使用者 IP 位置（如

附件 3）。 

三、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

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違反者，依同法

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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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 

四、 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5 次會議決議：本案基於被檢舉人

係就選舉情況所為之個人意見陳述，未構成對特定候選人助

選之情事，尚無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

定，建議不予處罰，並提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不予處罰。 

 

第14案：民眾檢舉 Ptt 網友 Zenan321 在 Ptt 政黑板拉票，涉違反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6 日中選法字第

1070032038 號函轉民眾檢舉案件辦理（如附件 1）。 

二、 民眾檢舉資料顯示 107 年 11 月 24 日 15 時 24 分 Zenan321

（Ryan）於 Ptt 以「夜襲吧！台灣人！不能讓中選會得逞」

標題留言：「我今天在高雄投票，花費時間是上一次的 10

倍，投票流程是卡在蓋票處的設置太少，以我個人為樣本，

我有事先做公投功課……沒有做公投功課的老人家，大約在

蓋公投票的蓋票處拖了三分鐘左右……今晚，我們壓線

15：59：59！跟著月亮走，投票消滅垃圾洞，幹破中選會！！」

（如附件 2）。經批踢踢實業坊 108 年 3 月 7 日復函已提供

上開使用者 IP 位置（如附件 3）。 

三、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

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違反者，依同法

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

罰鍰。 

四、 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5 次會議決議：本案基於被檢舉人

係就選舉情況所為之個人意見陳述，未構成對特定候選人助

選之情事，尚無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

定，建議不予處罰，並提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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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不予處罰。 

 

第 15 案：民眾檢舉本市市議員候選人高閔琳於投票日傳送簡訊拜票，

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29 日中選法字第

1070031582 號函轉民眾檢舉案件及本會 107 年 11 月 24 日

首 長 信 箱 民 眾 檢 舉 案 件 辦 理 （ 如 附 件 1 ） 。 

二、 民眾檢舉指稱高員於 107 年 11 月 24 日（投票日）傳送拉票

之簡訊（以下簡稱系爭簡訊）：「閔琳出身平凡家庭，沒樁

腳沒背景，靠自已；四年來勤走基層、骨力打拼。這次被耳

語分票很危險，懇請您集中選票，堅定支持優質議員【6 號

高閔琳】拜託！」，系爭簡訊顯示號碼為 0911511205、

0911510172（如附件 2）。 

三、 經向中華電信函查，前開手機號碼係向三竹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三竹公司）所租用，依三竹公司 108 年 1 月 7

日回復本會之陳述意見內容略以，系爭簡訊為申登人高閔琳

自行於三竹簡訊平台所發送，若使用人無視選罷法規範而執

意發送與選罷法有關之簡訊，其行為應由其本人負責（如附

件 3）。 

四、 本會復函請高員陳述意見，依其 108 年 1 月 24 日函復陳述

意見書略以，其於 107 年 11 月 23 日夜間利用三竹簡訊平台

發送系爭簡訊（簡訊紀錄另參），「係以平台內即時發送，

又即時發送系統應於系統傳送後 10 秒內應即送達受話方，

豈知三竹簡訊系統平台，竟未能及時於傳送當下送達，俟於

民眾開機或因系統平台傳送遲延而致民眾於 11月 24日延後

於 11 月 24 日凌晨 12 時 08 分及 2 時 37 分收受上揭簡訊內

容，而造成該簡訊於 11 月 24 日出現於民眾手機之結果…」

云云，並檢附系統操作手冊第 33 頁為證（如附件 4）。 

五、 為確認前開簡訊紀錄之實際發送時間，本會再次向三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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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查系爭簡訊紀錄，三竹公司回復表示：「根據後端查詢相

關簡訊文案與發送紀錄（如下截圖），皆顯示來函查詢的簡

訊內容，皆於 2018 年 11 月 23 日晚間 23 點 54 分之後由帳

號申請者使用人工直接從簡訊平台發送，陸續送達時間為

2018 年 11 月 24 日凌晨 0 點~2 點~」（如附件 5）。 

六、 本案前經本會第 64 次監察小組會議審查決議略以，向中央

選舉委員會請示該行為是否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或有

無前案可循，俟回覆後再提會討論。嗣經中央選舉委員會以

108 年 4 月 2 日中選法字第 1080021744 號函復本會所詢疑

義指出：「本案簡訊之寄送時間雖為 11 月 23 日晚間 23 點

54 分，惟該時點僅為行為之『著手』，簡訊之寄達時間方

為行為『完成』，故行為著手雖在投票日前，而行為完成日

在投票當日，以其均屬違規行為之環節，客觀上仍應屬投票

當日之競助選行為；至依三竹公司所提簡訊快遞系統操作手

冊第 33 頁所載，採即時方式發送者，簡訊雖會在 5 至 10

秒內送達，但行為人應知，系統雖以正常運作為常態，但亦

不無發生遲誤之變態事實存在，而於趨近投票日發送競助選

簡訊，無形中也提高於投票當日寄達之可能性，本案行為人

如明知或可得預見類此變態事實發生之可能，而以行險僥倖

之心以達違規目的者，主觀上似不無故意過失。」（如附件

6） 

七、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

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違反者，依同法

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

罰鍰。 

八、 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5 次會議決議：本案簡訊之寄送時

間雖為 11 月 23 日晚間 23 時 54 分，惟陸續送達時間為 11

月 24 日凌晨 0 時至 2 時，故行為著手雖在投票日前，而行

為完成日在投票當日，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08 年 4 月 2 日中

選法字第 1080021744 號函示意旨，客觀上仍屬投票當日之

競助選行為，已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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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構成同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要件，建議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並提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 本案已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及構成

同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要件，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

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 

 

第16案：關於民眾檢舉鳳山區鎮東里張簡姓里長候選人及其競選總部

成員等人投票日從事競選拉票案所涉刑事罰問題一案，提請審

議。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8 年 4 月 10 日中選秘字第

1 0 8 0 0 0 0 8 1 3 號 函 辦 理 （ 如 附 件 ） 。 

二、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選罷法）第 56條第 2款

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

動。違反者，依選罷法第 110條第 5項規定，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另查選罷法第 108條第 2項規

定：「在投票所四周 30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

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 1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1萬 5,000元以下罰金。」又公民

投票法第 42條規定：「在投票所四周 30公尺內喧嚷、干擾

或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

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1萬 5,000元以

下罰金。」 

三、 本案據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107年 12月 6日高市民政自第

10732281200號函轉民眾檢舉案件指稱，107年 11月 24日

投票日當天，張簡姓里長載送里民去投票，其父、配偶及相

關人等則以拜託手勢進行拉票，並有 2位女性在投開票所門

口發放公投面紙。檢舉人稱上開人員違反選罷法第 108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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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項及公民投票法第 42條規定，惟依所提案情觀之，渠等

行為主涉選罷法第 56條第 2款，爰經本會 108年 3月 4日

監察小組第 64次會議審查，認為本案相關佐證照片之證據

不足，決議不予處罰，並經首揭本會 108年 3月 20日第 87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四、 現依首揭中央選舉委員會來函就本案指出：「所涉為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 108 條第 2 項及公民投票法第 42 條之刑事

規定，依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應由檢警機關先行偵

辦。」又查行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一行

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

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

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

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

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五、 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5 次會議臨時動議提案決議：擬議

移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查處，並副知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檢

舉人，另俟該署回復偵辦結果後，再依行政罰法第 26條第

2項規定就違反行政法上義務部分裁處之。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 

臨時動議： 

第 1 案： 請向中央選舉委員會建議，就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

第 3項之「應為公平公正之處理」及「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

遇」訂定明確之裁量基準，俾利遵循。(李富貴委員提議) 

說  明：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廣播電視事業

從事選舉或罷免相關議題之論政、新聞報導或邀請候選人、

提議人之領銜人或被罷免人參加節目，應為公正、公平之處

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惟中央選舉委員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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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條規

定之認定參考標準及處理程序」，就上開條文第 3項之認定標

準僅為原則性說明，並無具體量化標準，較難據以裁量個案

違規情況，更難因應電視新聞報導內容呈現形式愈趨多元之

當今生態。因此，建議向中央選舉委員會函陳以現行規定處

理相關檢舉案件面臨之困難，並請其就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 49 條第 3 項所謂「公平公正」及「差別待遇」，訂定可予

量化之明確基準。 

決  議：照案通過。 

散  會：下午 18時 10分。 


